[bookmark: _Hlk214875659][bookmark: _Hlk212745854]海淀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措施
[bookmark: _Toc28892_WPSOffice_Level1]（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Hlk212745865]
[bookmark: OLE_LINK1]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关于提振消费、促进服务消费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加快构建具有海淀科技消费特色、国际水准的现代化消费体系，制定《海淀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一、培育壮大消费市场主体
1.为了进一步优化消费品供给结构，鼓励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提升综合实力，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
[bookmark: _Hlk212745872]2.支持互联网零售创新发展。推动零售品牌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开展商品自营销售“触网”，鼓励互联网交易平台企业、直播电商及代运营等电商服务企业发展，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
[bookmark: _Hlk212745890]二、推动消费空间品质飞跃
3.支持商业空间载体焕新升级，对改造或新建的购物中心、百货、商业街区、专业专卖店等，给予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支持。
[bookmark: _Hlk212746002]三、打造“首”字潮流消费阵地 
4.推动高能级首店集聚，对设立亚洲首店、中国（内地）首店、北京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对引进经市商务局认定的多个品牌首店商业空间运营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
5.支持大型商业体、会展场馆、景区、公园、科技园区等运营方对接国内外优质品牌，开展高能级首发、首秀等“首”字活动，对符合条件的运营方，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对获评市商务局“首发活力中心”认定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
6.鼓励国际国内科技消费品牌、时尚机构、时尚品牌、国潮品牌等在海淀举办首发首秀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品牌方，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资金支持。
[bookmark: _Hlk212746080]四、塑造“科技智能”消费品牌
7.鼓励科技品牌集聚，推动消费空间植入“人工智能+”等海淀元素，打造集新质体验、时尚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所，鼓励知名科技品牌在海淀区首次开设体验店、旗舰店，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对引进科技品牌体验门店的商业空间运营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
8.搭建新能源汽车及机器人消费新场景，对开设零售中心、交付中心、体验中心或结算中心的品牌，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对同一品牌投资开设多个中心的，仅支持一次。
五、加快释放消费市场潜力
9.商业综合体运营方、产业园区运营方、品牌专卖店等各类市场主体开展促消费活动取得明显促消费成效的，给予最高2万元资金支持。
10.培育“IP+”新消费场景。支持培育和转化IP，鼓励开设IP主题店、概念店、联名店，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
11.推进宠物友好型商圈建设，鼓励完善宠物服务设施设备，丰富宠物消费场景，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
12.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支持各类运营主体打造主题鲜明、业态多元的常态化深夜消费场景，对首次获评“夜京城”地标、打卡地的商业空间运营方，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资金支持。
13.最大力度激发消费潜能，围绕特色消费领域发放专项消费券，进一步促进票根经济、会展论坛经济等消费联动发展，增强统计实效。
[bookmark: _Hlk216383990][bookmark: _Hlk216383971]六、构建会展消费全新优势
[bookmark: _Hlk213607047][bookmark: _Hlk213596199][bookmark: _Hlk214880907]14.推动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企业能级提升，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金支持。
15.支持举办符合海淀区区域特色的中小型特色主题精品展会，对符合条件的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奖励，做好展会相关产业对接、资源整合、供需匹配服务。
七、升级品质餐饮服务消费
[bookmark: _GoBack]16. 支持品质餐厅发展，对米其林、黑珍珠、五钻酒家（含白金五钻酒家）等高品质餐饮在海淀区设店经营的，经认定，根据品牌能级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
17.推动老字号餐饮企业强化传承，对获评“中华老字号”“北京老字号”的餐饮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资金支持。
18.支持各类餐饮门店提升就餐环境和服务品质，对开展装修、设备设施购置投资，实现品质焕新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
八、打造优质团餐服务标杆
19.支持集中供餐（团餐）服务发展，对集中供餐企业开展设备设施购置投资升级、建设外卖保温柜等推动终端配送提质、服务增效的，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金支持。
九、推进生活服务焕新计划
20.推动区内一站式商业便民服务中心提质增效，对新建或改造的商业便民服务中心，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金支持。
21.支持连锁超市、菜市场品质提升，对新建或升级改造的连锁超市、菜市场，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
22.升级产业园区商业供给，对主动招引餐饮等多业态开设“快闪店”，提升园区生活便利性与品质的，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金支持。
十、强化民生消费应急保障
23.对经区商务局通过应急响应机制实现肉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的企业，给予专项市场调控补助，支持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十一、附则
1.本措施各项条款的支持金额以万元为单位，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低于10000元的不予支持。
2.本措施所涉及资金支持与我区其它同类政策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落实。本措施所涉及的各项奖励，除第10条外，同一企业最多可享受 2 项，按照择优不重复原则执行，即企业在符合多项奖励条件时，择取奖励力度最优的项目申报，不得就同类事项重复享受政策支持。
3.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政策实施期间，根据行业发展重大变化或上级政策调整，由牵头部门提议，经海淀区政府相关决议程序后予以修订。本政策由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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